


修正「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服務機構推

動榮民遺孤認養實施要點」第四點、第十點、第十一
點及第五點附件一、第八點附件二 
四、認養金得由認養人視本身經濟能力及意願捐助，選擇按次、按月、按

季或按年，以現金或支票方式捐助認養金，並由服務機構收受及辦理

收據開立等相關事宜。 

十、一般規定： 

(一) 服務機構每年辦理「遺孤與認養人相見歡」活動，並視認養人及被

認養人或其監護人之意願及尊嚴邀請參加。 

(二) 服務機構應鼓勵就讀於高中以上之被認養人參加本會榮欣志工服

務，或加入服務機構暑期至榮譽國民之家提供社會服務活動，培養

感恩回饋精神。 

(三) 凡推動認養成效優良之個人及認養人，服務機構得優先推薦參加模

範榮民、優秀榮民子女、員工楷模或好人好事代表選拔，並利用媒

體表揚，加強宣導推動認養。 

(四) 服務機構對於榮民遺孤捐助款之收支情形，應於兼顧個人資料保護

之前提下，每季終了後一個月內於官網公告捐助款收支明細、運用

情形及成果報告等資訊，並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報本會備查。 

(五）服務機構不得挪移機構之保管、代收、代管、預收、暫收等收入款

項墊用於認養作業，且受領捐助款之收支帳目及辦理情形，應建立

內控查核機制，本會並於年度內定期或不定期實地查核之。 

十一、戰訓或因公殞命，或服現役十年以上死亡軍人之遺族，得準用本要

點，由具有認養意願之團體或個人認養之。 

    服現役十年以上，因服用酒類、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後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施用毒品、犯罪自殺或從事其他違法行為致死者，

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五點附件一 

榮民遺孤捐助意願表 

捐助人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捐助機關 

(構)團體 

 

通訊地址  

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指 

 

定 

 

用 

 

途 

受 

惠 

對 

象 

榮民遺孤 

運 

用 

方 

式 

及 

金 

額 

一、認養榮民遺孤。 

二、捐助金額： 

□一次性捐助，新臺幣      元。 

□按月捐助，每月新臺幣      元。 

□按季捐助，每季新臺幣      元。 

□按年捐助，每年新臺幣      元。 

三、認養方式： 

□由服務機構代為安排 

□親自選擇認養對象 

捐助日期 ＿＿＿＿年＿＿＿＿月＿＿＿＿日 

簽字或 

蓋  章                           
 

受理單位 ＿＿＿＿＿＿＿榮民服務處 

機關(構)公開

公告捐助人姓

名、金額及項

目資料 

□ 全部同意 

□ 部分不同意 (姓名僅以姓氏公告) 

□ 全部不同意                 

備 

註 

1.請註明有無使用之期間等其他限制條件，未註明者，視為無限制期間或條件。 

2.如屬外幣捐助款，並請註明原外幣數額。 

3.捐助者係分列個人與捐助機關(構)團體兩大區塊擇一填列。 

4.未勾選是否同意公開捐助人姓名、金額及項目資料，則視同「全部不同意」。 

 ●本表一式三聯，第一聯為收執聯，連同受領機關(構)收據交由捐助者查收。第二聯則由受領機關

(構)負責擬具及執行運用計畫之業務部門存檔，作為執行之準據。至第三聯則應交由受領機關(構)

會計部門併同傳票歸檔，以為事後查核之依據。



第八點附件二 

認養榮民遺孤捐款處理流程 

 

 

 
 

 

 

 

 

 

 

 

 

 

 

 
 

 
 

 

 

 

 

 
 

擬訂遺孤捐助款運用計畫， 

經服務機構首長核可後， 

據以辦理。 

每季終了後一個月內於官網

公告捐助款收支明細、運用

情形及成果報告 

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 

報會備查。 

服務機構經由訪視將 

轄內遺孤列冊建檔。 

接受各界捐助榮民遺孤 

捐助款。 

（含本會所分配各民間團體

或基金會之捐助款） 

開立「普通收款收據」 

分送各認養人。 


